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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ＢＢＮＪ 协定中公海保护区宜采取
全球管理模式

王　 勇１　 孟令浩１

（１．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摘要： 当前，联合国大会正式启动了就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ＢＢＮＪ）的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进程。 该文书被视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

三个执行协定，将处理包括公海保护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议题。 在谈判过程中，各方对于公海

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到底应当采用全球模式还是区域模式一直未达成共识。 通过对全球模式和

区域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可得，区域模式在公海保护区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后续谈判

时，中国应当在继续主张采取全球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以切实推动公海保护区议题

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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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第 ６９ 届联合国大会通

过了第 ２９２ 号决议，正式启动了就国家管辖海

域外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ｂ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ＢＢＮＪ）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文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ｌｙ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 以下简称 ＩＬＢＩ）的进程。①该文书被视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将处

理与 ＢＢＮＪ 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就包括公海

保护区议题。② 在历经两年时间的预委会阶段

后，参与各方对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大致形

成了三种观点，即全球模式、区域模式和混合模

式。 随后，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举行的第一次政府间

会议期间，各方对于到底采用何种管理模式仍

未达成一致。 非洲集团、７７ 国集团和欧盟等与

会方认为，全球模式可以确保全球治理的一致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７ 卷

性，进而实现对 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因
此主张采用以缔约方大会（ＣＯＰ）为决策机构的

全球模式；冰岛、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赞成采用

区域模式，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和部门机构

之间的合作机制来加强现有机构的有效性，并
排除 ＩＬＢＩ 为区域和部门机构的决策制定标准和

原则；挪威、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则支

持混合模式，认为应由区域或部门机构与全球

机构共同负责建立和实施公海保护区，并由全

球机构评估整体效力。① 鉴于全球机构与区域

或部门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易区分，混合模式实

际上是在全球模式或区域模式基础上对该两种

模式进行的改进和完善，其实质上或属于全球

模式或属于区域模式。 因此，当前公海保护区

管理模式的争议主要在于应采用全球模式还是

区域模式。
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模式是国际社会对《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遗留的

养护和管理 ＢＢＮＪ 权力进行的一次分配，将决定

各国通过何种形式参与和影响公海保护区的设

立。 在这个过程中，一国若不能有效参与其中，
也就无法充分保障自身权益。 当前，中国正处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时期，公海作为中国未

来海上活动的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航行

价值和资源价值。 中国有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

深入研究和辨析全球模式与区域模式的优势与

缺陷，选择并构建一个既能满足国际社会养护

生物多样性的需要又能充分保障本国公海权益

的管理模式，以更好地发挥引领国的作用和推

动公海保护区议题的谈判。

一、区域模式的局限性分析

公海保护区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组织发挥

的平台作用。② 区域模式是指承认区域组织对

于决定和审查海洋保护区的权力，ＩＬＢＩ 仅为区

域提供一般性的政策指导并且排除全球层面对

区域的监督，其具有如下特征：（１）反对全球层

面权力中心化的决策机构；（２）排除全球层面的

干预，强调区域独立自主；（３）充分依靠现有区

域制度或安排。 换言之，区域模式意味着维持

现状。 尽管区域模式的具体内容会随着谈判的

深入而不断演进，但从当前的谈判进展来看，区
域模式存在以下局限性。
１．１　 区域模式难以填补区域组织的职能空白和

地理空白

　 　 现有区域组织在利用公海保护区这一划区

管理工具养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存在覆盖范

围上的空白，并且这种空白既包括职能上的空

白也包括地理上的空白。 具体而言，所谓职能

空白是指存在较多海洋活动尚不属于现有区域

组织的职能范围而无法得到有效管理。 《公约》
对海洋生物的管理措施通常是根据物种的具体

类别所确定的，例如《公约》分别规定了对高度

洄游鱼种、海洋哺乳动物、溯河产卵种群、降河

产卵鱼种等的保护措施，又如国际社会有专门

保护鲸鱼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和专门保护金枪鱼

的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等。 此种方法在保

护特定海洋物种时，往往容易忽视对整体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的评估。 针对此问题，晚
近出现了海洋保护区这一划区管理工具。 海洋

保护区旨在综合保护某一区域的海洋物种、栖
息地和生态系统，其相应的管理主体须具有尽

可能广泛的职能范围。 尽管目前涉及保护公海

环境职能的区域或部门机构数量众多，职能涵

盖航行、渔业及海底采矿等多个方面，但依然欠

缺管理海洋科学研究、生物勘探、开放海域的水

产养殖、深海观光以及其他一系列新兴海洋活

动的职能。 地理空白是指现有区域组织并未完

全覆盖所有公海区域，在全球范围内仍存在一

些水域没有处于区域组织的全面管理之下。 例

如，马尾藻海（ｔｈｅ Ｓａｒｇａｓｓｏ Ｓｅａ）在排除了百慕大

的专属经济区后，大部分位于公海区域。 但这

部分公海区域既不属于区域环境协定的调整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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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也不受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管辖。① 因

此，从职能范围和地理范围两方面来说，现有区

域组织既没有对所有海洋活动进行管理，也没

能涵盖全部公海区域。
现有区域组织的职能空白与地理空白是同

时存在的。 按照区域模式的构想，一方面，若
ＩＬＢＩ 将设立公海保护区的权力整体性赋予区域

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职能空白，但没有

考虑到被授权区域组织在地理上是否存在的空

白。 以数量最多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例，尽
管在全球范围内大约存在 ５３ 个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但在大西洋中东部、中西部和西南部、印
度洋北部、太平洋的中部和东北部都不存在除

金枪鱼类以外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太平洋中

西部也缺少高度洄游鱼类以外的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② 因此，若由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主导公海

保护区的设立，仍会出现地理上的空白。 另一

方面，若 ＩＬＢＩ 不进行授权而是要求现有区域组

织通过合作方式设立公海保护区，那么区域合

作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理上的空白，但
却不能有效扩大现有区域或部门机构的职能。
因为国际组织作为独立的法律人格者，是以国

家间的正式协议（基本文件）为基础而建立的，
国际组织的主要机构、职权、活动程序以及成员

国的权利与义务，都应以这种基本文件为根据，
不得超越它所规定的范围。③ 所以，在区域合作

时区域组织只能在各自现有的职能范围内采取

管理措施，而无权对上述新出现的海洋活动进

行管理。 可见，仅依靠现有区域组织可能无法

保证在全球公海范围内全面的设立公海保

护区。
１．２　 区域模式在促进跨部门合作方面存在不足

各国通过国际组织在养护和管理海洋生物

多样性领域进行合作，已经具备充分的法律依

据。 《公约》第 １９７ 条规定各国在保护和保全海

洋环境时，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

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正如一些研究表明，机构间和跨部门的协调与

合作是成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

生物多样性的关键。④ 在设立公海保护区时，即
使 ＩＬＢＩ 将设立公海保护区的权力赋予现有机构

行使，区域或部门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显得尤为

重要。 这是因为在区域模式下，不存在一个自

上而下的权威主导公海保护区的设立，与此相

关的区域或部门机构都必须通过合作的方式完

成从公海保护区的设立到共同管理等一系列进

程。 尽管全球模式在设立公海保护区的过程中

同样需要与现有区域或部门机构进行合作，但
此种合作通常集中在公海保护区最初的设立阶

段，而后续管理措施的执行与监督则可能主要

在全球机构的主导下进行。 相比之下，区域模

式对区域或部门机构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其主要目的应在于使不同组织在相同时

间和相同范围内，采取一致的行动或共同行动，
以实现对公海保护区的共同保护和管理。 因

此，不同组织之间的成功互动要求它们基于共

同目标和共同原则同步运作。⑤ 鉴于区域模式

在全球与区域的关系上始终主张尽可能排除

ＩＬＢＩ 在全球层面的干预，使得此种合作通常只能

由各区域或部门机构自发进行。 虽然有越来越

多的积极迹象表明跨部门合作的意愿日益增强，
但区域模式在跨部门合作方面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就跨部门合作的内容来说，尚不能达

到基于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同步运作的程度。
当前，《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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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ＯＳＰＡＲ 委员会）已经与 １１ 个区域或部门

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 纵观这些

合作协议，内容基本集中于秘书处层面的信息

交流与协助。 例如，《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

公约 》 委 员 会 与 东 北 大 西 洋 渔 业 委 员 会

（ＮＥＡＦＣ）为解决在该区域的机构重叠问题，于
２００８ 年通过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强调两个组织

互补但独立的能力和责任。 但根据谅解备忘

录，这两个委员会进行合作的目的在于避免重

复工作并协调对这些领域的评估，合作的主要

内容在于信息的交换以及互派观察员。①
其次，就跨部门合作的效果来说，区域模式

在跨部门合作时通常采用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

录等形式，实践中并未发挥应有效果。 例如《保
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委员会与东北大西

洋渔业委员会虽然早已订有合作备忘录，但当前

者于 ２０１０ 年指定公海保护区时，这些保护区的管

理措施却未能涵盖捕鱼活动。 只有当后者决定

设立“封闭区”（Ｃｌｏｓｅｄ Ａｒｅａｓ）以停止深海捕捞之

后，上述保护区的管理措施才得以完善。 然而，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当初设立“封闭区”的决

定并未与《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委员

会直接磋商，而是为了应对联合国层面更好地

管理深海渔业的全球压力。② 可见，即便是信息

交换等这样浅层次的合作，也不易实现。
最后，就跨部门合作的参与度来说，区域模

式也无法确保各个区域或部门组织都围绕公海

保护区问题开展合作。 例如，《保护东北大西洋

海洋环境公约》委员会与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

会为寻求更为正式的合作于 ２０１４ 年签订了《区
域合作与协调的集体安排》，并希望吸纳诸如国

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其他主管国际

组织加入。 遗憾的是，该集体安排迄今未得到其

他国际组织的回应，因为这种在海洋环境领域的

合作可能被其他主管国际组织认为是一个边缘

问题，而不是一个非常优先的问题。③ 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在缺乏全球层面强有力的推动

时，跨部门合作的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１．３　 区域模式加重缔约方遵守管理措施时的负担

区域模式在促进全球层面跨部门的合作与

协调一致方面的现状，可能会进一步加深现有国

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的碎片

化程度，增加缔约方在遵守公海保护区管理措施

时的负担。 一方面，公海保护区的管理已经面临

着水体部分与国际海底区域“分治”的困境，此种

“分治”导致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资源与矿物

资源分别适用不同的治理规则。 但在深海世界，
矿物和生物是不可分割的，即它们是一个事物的

两个方面，理应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管理。④ 众所

周知，《公约》第十一部分将国际海底区域及其非

生物资源的法律属性规定为“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并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权利。
与此同时，国际海底管理局还负有保护“区域”内
海洋环境的职责，其中当然包括对“区域”内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 因为根据《公约》第 １４５ 条的规

定，国际海底管理局应当按照《公约》的规定：“对
‘区域’内活动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干扰海洋生态

系统的平衡和对海洋环境中动植物的损害。”更
进一步讲，预委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关于 ＩＬＢＩ
要点的建议报告中指出：“案文将申明，就划区管

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而言，必须加强相关法律

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之间

的合作与协调，不妨碍其各自任务。”⑤因此，ＩＬＢＩ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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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对“区域”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时，必须

尊重国际海底管理局作为主管国际组织的地

位。 因此，就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言，公海

水体与“区域”之间的“分治”已经不可避免。
在此种情况下，缔约方在公海与“区域”进行活

动时，应当分别遵守不同的管理措施。 这种分

别适用不同治理规则的现象与客观的自然规律

相违背，人为增加了不同制度之间的协调难度，
也增加了缔约方的履约成本。

另一方面，区域模式意味着在上述“水体”
与“区域”的分治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进一步将

“水体”划归不同区域组织进行管理，这将增加

缔约方在遵守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措施时的复杂

程度。 然而，在“水体”的海洋环境中，生物和生

物群落时刻处于游动之中，也理应将公海作为

一个整体来进行保护。 实践中，尽管 １９９５ 年

《鱼类种群协定》把一个主要角色分配给了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不论是已经存在的或是将要成

立的，对有关渔业“真正感兴趣”的沿海国和远

洋渔业国家应成为这种组织的成员方。① 但国

际社会在渔业领域所进行的划区域管理并非完

全依靠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而是仍然由全球层

面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在国际渔业政

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例如，为保护容易受到

渔业影响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东北大西洋渔

业委员会（ＮＥＡＦＣ）、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

员 会 （ ＣＣＡＭＬＲ ）、 西 北 大 西 洋 渔 业 组 织

（ＮＡＦＯ）、地中海渔业综合委员会（ＧＦＣＭ）、东
南大西洋渔业组织（ＳＥＡＦＯ）和南太平洋区域渔

业组织（ＳＰＲＦＭＯ）等区域渔业组织都已经根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ＶＭＥ）标
准采取渔业管理措施。 可见，即便是在区域化

程度较高的渔业管理领域，全球层面的统一指

导与监督仍然不可或缺。 然而，区域模式下不

同区域组织可能采取内容、标准、期限等方面各

不相同的管理措施和方法，增加缔约方尤其是

那些履行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在遵守管理措

施时的负担，这显然与《公约》的宗旨相背离。
１．４　 区域模式中的管理措施不能约束非缔约方

在区域模式下，区域组织所设立的公海保

护区，一般不能约束非区域组织的成员方。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４ 条的规定：

“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

利。”这一规定同时也被公认为是一项习惯国际

法规则。 １９８８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第 １７ 届大

会指出全球范围海洋保护区网络是在保护区内

采取一定管理措施，管理保护区内利用和影响

海洋环境的相关人类活动，以实现长期保护和

利用全球海洋遗产。② 鉴于公海保护区内的生

态环境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比周围地区受到更高

程度的保护，对国家来说具有明显的义务性，应
当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５ 条“如条约当

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

之方法，且该项义务经一第三国以书面明示接

受，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的规

定，区域组织所通过的管理措施必须得到该第

三方的书面明示接受，才可以对其产生法律约

束力。 然而在区域模式下，公海保护区管理措

施的直接法律依据仍然是区域协定而非 ＩＬＢＩ，
所以一国加入 ＩＬＢＩ 不能视为其已经明示同意接

受区域组织所采取的管理措施的约束。 所以，
从条约法角度来看，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措施不

能直接约束 ＩＬＢＩ 的缔约方，而仅能对区域协定

的缔约方发生法律效力。 更进一步讲，公海保

护区的管理措施对于那些既不是 ＩＬＢＩ 缔约方又

不是区域或部门组织成员方的国家也不具有约

束力。③

从国际习惯法的角度分析，公海保护区的

管理措施可能因演变为习惯国际法而具有约束

５

①

②

③

［美］路易斯·Ｂ·宋恩等著，傅崐成译：《海洋法精要》，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４８ 页。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７．３８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ＵＣ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８８，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ｒｔａｌｓ． ｉｕｃｎ． ｏｒｇ ／ ｌｉ⁃
ｂｒａｒｙ ／ ｅ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Ａ－１７ｔｈ－０１１．ｐｄｆ．

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形是，当区域组织在公海保护区内采

取管理和养护跨界和洄游鱼类的措施时，可以对《鱼类种群协定》
的缔约方产生间接的约束力。 这是因为根据《鱼类种群协定》第 ８
条第 ４ 款“有权捕捞公海特定区域中的渔业资源的国家仅限于主

管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成员国，或者同意适用这种组织所订立的养

护和管理措施的国家”的规定，《鱼类种群协定》的缔约方在捕捞

上述鱼类时，必须以接受此类管理措施为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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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的效力。 较之条约，习惯国际法规则通

常对于国际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①

根据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表述，《国际法院规约》
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规定：“国际习惯，作为通

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可见，作为国家

实践的“通例”与该“通例”被接受为法律的“法
律确信”是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两项必备要件。
具体而言，国家实践是指多数国家一贯地、不断

地重复遵守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措施，而法律确

信则是指这种遵守特定规则的国家实践是出于

法律权利与义务的考虑，而不仅仅是出于经济、
政治或军事的考虑。 目前，国际社会仅根据区

域协定在国家管辖范围外设立了四个海洋保护

区，分别是地中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东北大

西洋海洋保护区网络、南极南奥克尼南群岛南

大陆架海洋保护区和南极罗斯海海洋保护区。
关于第三方遵守上述保护区管理措施的国家实

践仍然相当有限，因而暂时无法认定某项管理

措施是否已经构成习惯国际法。
因此，就目前而言不论是从条约法角度还

是从习惯国际法角度，区域模式下的公海保护

区都不具有直接约束第三方的法律效力。

二、反对全球模式的理由之回应

全球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公海保护区的管

理措施可以直接约束 ＩＬＢＩ 的缔约方，所以全球模

式须有尽可能多的缔约方加入 ＩＬＢＩ，只有数量足

够多的缔约方加入，才能使缔约方大会更具有代

表性，从而真正代表全体人类行使共同管理公海

环境事务的权力。 沿此逻辑，全球模式高度依赖

缔约方大会或缔约方会议等权力机构发挥作用，
使得权力机构的有效运作成为影响公海保护区

实际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全球模式还应充分考

虑控制决策成本以及避免决策僵局的发生。 然

而，在全球模式弥补上述不足的条件下，国际社

会仍存在一些质疑和反对全球模式的声音，其中

既包括主权国家所提出的正式立场，也包括一些

学者意见。② 但是，现有反对全球模式的理由能

否在法理与实践中成立是值得商榷的。

２．１　 全球模式决策效率低

在有关国家和学者的反对理由中，全球模式

决策效率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参与决策的利益相

关方众多而导致短时间内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此种立场孤立地将参与方的数量当做公海保护

区得以顺利设立的唯一变量，全然无视保护区提

案内容的合理性、表决程序、与相关机构的协调等

一系列因素对决策进程的影响程度。 事实上，不论

采取何种模式，决策效率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仅从提案的内容本身而言，公海保护区的

目标、地理覆盖范围、选划标准、管理措施、期限

等要素都应当在充分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上提

出，以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同。 可以说，充分的科

学依据是确保拟设立的公海保护区取得实体合

６

①

②

［意］安东尼奥·卡塞斯著，蔡从燕等译：《国际法》，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０８ 页。
在第一次预委会期间，挪威呼吁关注依靠现有结构所带

来的成本效益，例如海事组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区域海洋组

织，而不是建立新的机构；澳大利亚反对需要全球管理和审查的划

区管理工具，或者重复现有机构的努力。 “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ＰｒｅｐＣｏｍ１ Ｆ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ｐｒｉｌ １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ｉｓｄ． ｃａ ／ ｏｃｅａｎｓ ／ ｂｂｎｊ ／ ｐｒｅｐ⁃
ｃｏｍ１ ／ 。 在第二次预委会期间，冰岛告诫不要通过潜在的全球机

构侵犯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职能；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

建议尊重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职能，并告诫不要利用海洋保护区

取代区域或部门机构的管理措施；“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ＰｒｅｐＣｏｍ２
Ｆ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ｉｓｄ． ｃａ ／ ｏｃｅａｎｓ ／ ｂｂｎｊ ／ ｐｒｅｐｃｏｍ２ ／ 。 在第三次

预委会期间，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告诫不要采取全球方法和重复

工作，而是更愿意按照《鱼类种群协定》的模式在区域或部门一级

执行；日本警告不要损害国际海事组织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等现

有机构的职能；新西兰支持区域协调，质疑 ＩＬＢＩ 缔约方会议是否

比区域和部门机构更好地了解所需采取何种措施；密克罗尼西亚

联邦警告说全球决策可能会非常缓慢；“Ｅａｒｔｈ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ＰｒｅｐＣｏｍ３ Ｆ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ｐｒｉｌ １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ｉｓｄ．ｃａ ／ ｏｃｅａｎｓ ／ ｂｂｎｊ ／ ｐｒｅｐｃｏｍ３ ／ 。 在政

府间会议期间，美国与俄罗斯的反对立场最具代表性，美国认为一

个全球层面决策中心化的制度可能会重复并损害现有制度，俄罗

斯则认为全球多数投票将使设立公海保护区的进程政治化。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ＧＣ １ Ｆ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ｅｎｂ． ｉｉｓｄ． ｏｒｇ ／
ｏｃｅａｎｓ ／ ｂｂｎｊ ／ ｉｇｃ１ ／ 。 一些学者认为区域方法比全球方法更容易采

取合作性的行动，因为具有多样化利益冲突的利益攸关方会增加

谈判的难度，而区域驱动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可以促进沿海国家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更积极地参与，并支持共同开发和实施基于生态

系统的管理制度。 Ｊｕｌｉｅｎ Ｒｏｃｈｅｔｔｅ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１５， ２０１４，
ｐ．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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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的最重要的因素。 从此种意义上讲，区域

组织主导下的公海保护区在不能满足上述科学

标准的要求时，同样难以获得组织内部成员方

的认同，进而导致决策效率随之受到影响。 就

表决程序而言，多数区域组织必须获得成员方

的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决定，其表决程序大多采

用协商一致的规则，而未采用协商一致规则的

区域组织也通常规定了反对程序（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即只要成员方正式提出反对意见后则

不受拘束（详见表 １），从而导致决策过程十分

缓慢，具有约束力的最终决定往往因为要满足

各方意愿而失去部分效力。 实践中，现有区域

组织主导下的公海保护区并未明显表现出效率

方面的优势。 例如，《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

公约》委员会在 ２００４ 年已经开始关于设立公海

保护区的内部讨论，但直到 ６ 年后才成功设立

第一批保护区，８ 年后才设立第二批。① 又如，
南极罗斯海保护区的提案最初由美国与新西兰

在 ２０１２ 年向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联

合提出，但直到 ２０１６ 年保护区才正式设立。 就

与相关机构的协调而言，在缺乏全球层面的统

一协调时，数量众多而又职能分散的区域组织

之间单独开展合作与协调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

区域模式的效率。 在实现海洋保护区设立的最

初目标之后，区域模式仍然需要花费数年的时

间，以继续完成建立综合性跨部门管理保护区

的工作。② 正如绿色和平组织在预委会的发言

中指出的那样，管理和参与区域协调的成本被

过分的低估了。③

全球模式的决策效率不必然低于区域模

式，全球模式决策效率低不能成为改采区域模

式的合理理由。

表 １　 主要区域渔业或海洋组织的表决程序与反对程序统计④

成立时间 区域渔业或海洋组织 表决程序 反对程序

１９４６ 年 国际捕鲸委员会（ＩＷＣ） ３ ／ ４ 多数投票 有

１９４９ 年 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ＩＡＴＴＩＣ） 协商一致 没有

１９６６ 年 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ＩＣＣＡＴ） 多数投票 有

１９７９ 年 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ＮＡＦＯ） 多数投票 有

１９８０ 年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ＣＣＡＭＬＲ） 协商一致 有

１９８０ 年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ＮＥＡＦＣ） ２ ／ ３ 多数投票 有

１９９２ 年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ＯＳＰＡＲ） ３ ／ ４ 多数投票 有

１９９３ 年 南方金枪鱼养护委员会（ＣＣＳＢＴ） 协商一致 没有

２０００ 年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ＷＣＰＦＣ） 协商一致 没有

２００１ 年 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ＳＥＡＦＯ） 协商一致 有

２．２　 全球模式不能顾及区域的特殊性

全球海洋虽然是连为一体的开放系统，但
从区域视角来看，特定区域的海洋环境又是自

成一体的，从初级的生命形式如浮游生物，到高

级的生命形式如海洋哺乳动物，组成一个完整

的生命链体系，形成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完

７

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ｓｔｏｎｅ，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ｅｆｆ Ａｒｄｒｏｎ， Ｋａｔｅ Ｋｉｌｌｅｒｌａｉｎ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Ｕｎｇｅｒ， “ Ｃａ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４９， Ｎｏ． ２１， ２０１４，
ｐ．１７４．

同①， ｐ．１７５。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ＰｒｅｐＣｏｍ３ Ｆ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ｐｒｉｌ １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ｉｓｄ．ｃａ ／ ｏｃｅａｎｓ ／ ｂｂｎｊ ／ ｐｒｅｐｃｏｍ３ ／ ．

④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治理情况说明统计与整理，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ｆｉｓｈｅｒｙ ／ ｒｆｂ ／ ｓｅａｒｃｈ ／
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Ｊａｎ． ２７，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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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生态系统。① 毋庸置疑，区域海洋生态系统

因其具有独特之处而需要采取特殊的保护与管

理措施，但全球模式不能顾及区域特殊性的观

点则难以令人信服。 对公海保护区的设立而

言，不论是全球模式还是区域模式都必须遵循

公认的科学方法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②而该两

项原则也得到了参与 ＢＢＮＪ 谈判各方的一致赞

同。 科学方法原则要求在制定管理措施时，应
当利用包括传统知识在内的现有的最佳科学资

料和知识。 《公约》在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定

时，也在反复强调科学依据的重要性。 例如，
《公约》第 ２３４ 条要求沿海国在冰封区域制定法

律和规章时，应以现有最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基

础对海洋环境进行保护和保全；第 １１９ 条则规

定在对公海生物资源决定可捕量和制订其他养

护措施时，应根据有关国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

科学证据。 实践中，诸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框

架下开展的描述具有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洋

区域（ＥＢＳＡｓ）等科学活动都可以为设立公海保

护区的决策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实际上能够

在客观上起到弥合全球与区域之间信息差距的

作用。③ 作为补充，公众参与原则要求管理措施

应当与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组织、包括毗邻沿

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

包括科学家、业界、民间社会、传统知识拥有者

和地方社区进行协调和磋商。 公众参与原则已

经发展成为一项基本的国际环境法原则，其得

到了 １９９２ 年《里约宣言》的承认。 倘若仅依靠

科学信息不足以确保采取最恰当的管理措施，
公众参与原则可以促进全球模式有效回应利益

相关方的特殊需求，使设立公海保护区的决策

建立在区域层面已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之上，而
全球与区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在这个过程中

被进一步填平。 可见，通过遵循科学方法与公

众参与原则，全球模式下设立的公海保护区实

际上也可以实现对区域特殊性的兼顾。
另一方面，既有实践也已经证明全球模式

可以兼顾区域特殊性。 例如，《公约》作为国际

海洋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协定，其在具体制

度安排上随处可见对特殊海洋区域的专门规

定。 《公约》在一般性地规定了沿海国在专属经

济区所享有的权利外，还规定了沿海国可以制

定和执行非歧视性的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

和控制船只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冰封区域对海洋

的污染；在考虑到某些国家的特殊地理位置后，
《公约》规定了地理不利国制度，并将闭海和半

闭海沿海国纳入其中，以保障这些国家有权在

公平的基础上参与开发同一分区域或区域的沿

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适当剩余部分。
因此，ＩＬＢＩ 在规范层面可以在考虑到区域的特

殊性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灵活规定。
２．３　 全球模式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冲突

在全球模式下，公海保护区与现有制度安

排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应实现协调与

融合。 那些认为全球模式必然将损害现有制度

安排的立场，实际上夸大了全球模式与区域制

度安排之间的冲突。
从应然的角度看，ＩＬＢＩ 应当处理好与现有

制度的关系。 根据预委会最终建议性要素草案

的表述，ＩＬＢＩ 应当明确其项下的措施与区域和

部门组织所规定措施之间的关系，申明就划区

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而言，必须加强相关

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组

８

①

②

③

朱建庚著：《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４６ 页。
有学者将该两项原则纳入其总结的现代公海治理十大原

则之中，并认为国际社会在一系列全球和区域文书以及许多国际法

院和法庭的判决中普遍接受了这些原则。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２， ｐｐ．１９１－２０４；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ｓｔｏｎ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ｓ”，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Ｌａｗ，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１， ２００９， ｐｐ．４４－４９．

２００４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７）
提出了“到 ２０１０ 年实现 １０％全球海洋区域的有效管理”的目标，
并于 ２００６ 年编制了一套用于描述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意义的海

洋区域（ＥＢＳＡｓ）的科学标准。 当前，描述具有生态或生物学意义

的海洋区域（ＥＢＳＡｓ）工作已经覆盖了全球 ２７９ 处具有重要生态或

生物学意义的海洋区域，其中有 ７１ 处位于国家管辖范围外，占到

了总描述区域的 ２１％，并且此项工作还在不断进行。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ｇｏ⁃
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ＰｒｅｐＣｏｍ３ Ｆｉｎａｌ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ｐｒｉｌ １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ｉｓｄ． ｃａ ／
ｏｃｅａｎｓ ／ ｂｂｎｊ ／ ｐｒｅｐｃｏｍ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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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不妨碍其各自任务。① 该

表述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在条约规范层面，
ＩＬＢＩ 应促进与现有相关法律文书协调一致性，
并对其做出补充。 在对 ＩＬＢＩ 进行解释时，不应

作出损害现有的文书、框架和机构的解释。 第

二，在具体管理措施层面，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措

施不得妨碍其他组织或机构行使职能。 第三，
在组织机构安排方面，应当注意避免与现有组

织或机构的职能发生重复，尽量使公海保护区

建立在现有工作进展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
ＢＢＮＪ 谈判过程中，各方所达成的 ＩＬＢＩ 及其所采

取的全球管理模式应当满足上述要求。
从实然的角度看，全球模式与现有制度安

排的冲突可以理解为管理措施之间的不一致或

矛盾，而这种不一致或矛盾的后果是对相同缔

约方施加了各不相同的义务，导致该缔约方在

履约时的无所适从。 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措施通

常表现为命令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两种类型，
命令性规范要求国家应当为一定的行为，而禁

止性规范则要求国家不得为一定的行为。 实践

中，命令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通常兼而有之，例
如《建立地中海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区协议》既规

定缔约方应当禁止任何蓄意或故意骚扰海洋哺

乳动物的行为，又规定缔约方应特别授权在海

上进行检查工作并承诺进行合作并交换必要的

信息。 在全球模式与现有制度安排同时采取相

同类型的管理措施时，即同时采取命令性规范

或者同时采取禁止性规范时，管理措施之间可

能会发生不一致的情形。 例如，二者都同时规

定禁止渔业活动，但全球模式所禁止捕捞的鱼

类种群可能不同于现有制度或安排。 此时，全
球模式与现有制度或安排之间的冲突，可以通

过适用有关条约法中条约冲突的一般规则加以

解决。 即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０ 条的

规定，在两个条约当事国相同时，后订条约一般

优于先订条约适用。
在全球模式与现有制度安排同时采取不同

类型的管理措施，即分别采取命令性规范和禁

止性规范时，管理措施之间可能会产生相互矛

盾之处。 例如，全球模式决定禁止缔约方捕捞

鱼类，而现有制度或安排采取命令性措施，要求

该缔约方捕捞鱼类。 又或者，全球模式命令缔

约方捕捞鱼类，而现有制度或安排禁止该缔约

方捕捞鱼类。 然而，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发生上

述要求缔约方主动捕捞鱼类的命令性措施，因
为各国根据《公约》均享有公海捕鱼自由的权

利，这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实践中可能出现的

情形有：（１）全球模式决定禁止缔约方捕捞而现

有制度或安排未采取措施。 此时，缔约方应当

遵守全球模式所采取的禁止性的管理措施。
（２）全球模式未采取措施而现有制度或安排禁

止缔约方捕捞鱼类。 此时，缔约方应当遵守现

有制度或安排所采取的禁止性管理措施。 因

此，对相同缔约方而言，全球模式与现有制度或

安排没有同时对其施加相互矛盾的义务。②

三、全球模式的优势

３．１　 全球模式符合国际社会对海洋进行共同管

理的现状和趋向

　 　 早在 １９３０ 年，国际联盟就曾组织对海洋法

进行编纂，这是国际社会对海洋进行共同管理

的首次尝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通过

《联合国宪章》之后，平权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再

次把为海洋建章立制的事项提上议程。 １９５８
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届海洋法会议，
通过了《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捕
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和《大陆架公约》
四项海洋法公约。 随后在 １９６０ 年，联合国又召

开了讨论领海宽度和渔业界限问题的第二届海

洋法会议，但并未达成任何实际成果。 到了

９

①

②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６９ ／ ２９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ｌｙ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
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Ａ ／ ＡＣ．２８７ ／ ２０１７ ／
ＰＣ．４ ／ ２．

Ｄｉｒｅ Ｔｌａｄｉ，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５， ｐ．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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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 年，由 １６３ 个国家参加的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召开，历经 ９ 年之久而最终达成了被誉为“海
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公约》设想

了一个高度机构化的世界，它不仅规定了四个

机构的创建，即国际海底管理局、国际海洋法法

庭、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和公约缔约方会议，还委

托给现有组织，特别是国际海事组织许多任务，
将其规定、标准或建议作为评估国内法律和规

定与公约一致性的标准。① 可见，现代海洋法在

涉及全体人类共同利益的事项上始终强调进行

共同管理，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法律属性

被确立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国际海底区域

（以下简称“区域”）。 根据《公约》第 １３７ 条的

规定，对“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
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 在《公约》通过之

后，为了进一步完善和解决《公约》在实施过程

中的困难，又分别召开了针对深海海底采矿条

款与养护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条款的磋商会

议，并通过了 １９９４ 年《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和 １９９５ 年的《＜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

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执行协定》两个执

行协定，上述协定所调整和规范的对象也都是

与全体人类共同利益有关的内容。
上述对海洋法的编纂与执行协定的制定活

动始终处于联合国大会的主导之下。 联合国大

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对世界海洋进行管理，其
不仅召集了三次海洋法会议，还召集了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通过了为保护和管理海洋提

供蓝图的《２１ 世纪议程》。 此外，联合国大会还

承担着每年审查和审议海洋与海洋法事务的职

责，其自 １９８３ 年以来一直在根据秘书长编写的

年度综合报告对海洋和海洋法事务进行年度审

查。 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联合国海洋和

海洋法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程序，以促进

联合国大会以有效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对海

洋事务的发展和海洋法的审查。 就 ＢＢＮＪ 的养

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全球性协定也是从上述联合国协商进程中正

式启动的，其实际上属于联合国管理海洋事项

过程的一部分。 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其对所

有国 家 来 说 都 是 共 有 物 （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ｏｍｎｉｕｍ），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应由国际社

会对其进行共同管理。 另一方面，由一个获得

绝大多数国家明确授权的全球性机构代表国际

社会建立和管理公海保护区，能够确保公海保

护区的合法性与国际社会的可接受性。 因此，
与区域模式相比，全球模式建立一个全球性机

构主导公海保护区的设立与管理的主张，顺应

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涉及全体人类共同利益

事项的海洋进行共同管理的现状和趋向。
３．２　 全球模式有利于《公约》的进一步完善

作为《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ＩＬＢＩ 的首

要任务应在于填补《公约》的空白，特别是应当

填补第十二部分关于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方面

的空白。
首先，全球模式是对《公约》第 １９７ 条的进

一步落实。 《公约》第 １９７ 条要求各国在为保护

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订符合本公约的国

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在全球

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

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

点。 尽管《公约》缔约国在现有国际组织的基础

上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例如通过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以及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区域或部门机构制

定了大量条约、文书以及标准等，但当前此种按

部门所进行的合作并不等同于完全履行了《公
约》１９７ 条所规定的国际合作义务。 因为从条约

解释的角度分析，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

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对

其进行善意的解释，因此《公约》第 １９７ 条所规

定的国际合作应当以实现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

保全的效果为根本目标。 然而，上述在部门基

础上所开展的国际合作长期以来已经不能满足

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保护的需要，更何

０１

① 罗欢欣：“国家在国际造法进程中的角色和功能———以

国际海洋法的形成和运作为例”，《法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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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此种合作即便是在传统的诸如海洋污染和渔

业资源养护等方面，也表现出了捉襟见肘的效

果。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现有部门化的保

护模式忽略了海洋环境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特

点，导致不同部门机构彼此之间在履行职能时

缺乏必要的协调与沟通，从而无法顾及不同人

类海洋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累积性环

境影响（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与此相对应，全球

模式所采用的缔约方大会（ＣＯＰ）管理模式，可
以更为便利的在设立和管理公海保护区时将气

候变化、海底采矿、航行及渔业等一系列影响海

洋生物多样性的因素纳入决策过程，在全球层

面更好地实现《公约》第 １９７ 条所设想达到的保

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目的。
其次，全球模式为《公约》第十二部分所规

定的监测和报告潜在的污染活动提供了适宜的

接收和审查主体。 《公约》第 ２０４ 条要求各国特

别应不断监视其所准许或从事的任何活动的影

响，以便确定这些活动是否可能污染海洋环境。
第 ２０５ 条规定：“各国应发表依据第 ２０４ 条所取

得的结果的报告，或每隔相当期间向主管国际

组织提出这种报告，该组织应将上述报告提供

所有国家。”此外，第 ２０６ 条还规定：“各国如有

合理根据认为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计划中的活

动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污染或重大和有害

的变化，应在实际可行范围内就这种活动对海

洋环境的可能影响作出评价，并应依照第 ２０５
条规定的方式提送这些评价结果的报告。”虽然

这些条款规定得非常严格，但完全依赖于缔约

国的诚意来履行，因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没有

接收或审查甚至是公布这些报告的国际程序。①
鉴于《公约》第 ２０４ 条同时规定了一个较为宽泛

的活动类型，即任何可能污染海洋环境的活动

都应当监测并报告，因此负责接收和审查的主

体也应具备相应的资格和能力。 相较于职能单

一的区域组织而言，缔约方大会作为接收、审查

和发送缔约国根据《公约》上述规定所提交报告

的主体更为适合，进而更有利于《公约》的完善。
３．３　 全球模式有利于《公约》的解释和实施

首先，全球模式下的缔约方大会对《公约》

作出的解释属于有权解释，是建立在全体缔约

方所达成的共识基础之上的；其次，缔约方大会

对《公约》 作出的解释更具权威性，可以约束

ＩＬＢＩ 的所有缔约方；最后，全球模式可以对《公
约》作出统一的解释，从而避免不同的区域组织

作出不同解释结果的问题出现。 根据《公约》的
规定，沿海国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的上覆水域

属于可能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公海区域，并且沿

海国在行使《公约》第 ７７ 条所规定的大陆架权

利时，同样应当根据《公约》第 １９４ 条的规定，承
担保护和保全物种、栖息地和相关生态系统的

责任。 因此，沿海国对其外大陆架的生态环境

具有免受勘探开发自然资源而遭到破坏的管辖

权，而公海保护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沿海国

的这种权利。 区域组织在设立公海保护区时通

常会寻求与沿海国进行合作，但当沿海国拒绝

合作时，公海保护区一般而言不能扩展至沿海

国的外大陆架，从而导致实际面积大打折扣。
例如，鉴于冰岛的反对，《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

环境公约》委员会在设立查理·吉布斯保护区

时，就排除了冰岛大陆架划界案中的区域，致使

该保护区的面积从原来的 ２３ 万多平方公里减

少至 １４ 万多平方公里。② 更进一步来说，在涉

及多个国家存在外大陆架划界争议时，只要有

其中任何一个沿海国反对，公海保护区便不得

涵盖其下的外大陆架部分，这显然不利于对海

洋生物多样性进行整体性保护。 现实情况是截

止到 ２０１６ 年提交给大陆界限委员会的 ７７ 件划

界案中，有 ４７ 个国家的主张区或多或少存在重

叠，且有个别情况非常严重，比如孟加拉、印度、
缅甸、斯里兰卡四个国家在孟加拉湾主张的外

大陆架几乎完全重叠在一起，英国关于马尔维

纳斯群岛的大陆架主张也几乎与阿根廷主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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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ｓｔｏｎ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
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ｎ Ｊｉｌｌ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ｎｅｓ， ｅｄ．，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ＵＮＣＬＯＳ ａｓ 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２０１６， ｐｐ．２３１－２６５．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Ｊａｂｏｕｒ， “ＭＰＡｓ ｉｎ ＡＢＮＪ：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７５，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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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重叠。① 各国外大陆架界限存在大量重叠且

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现状，客观上需要争议

各国暂时搁置争议，先采取保护海洋环境的措

施。 此时，根据《公约》第 ８３ 条的规定，有关国

家在存在大陆架界限争议而尚未达成协议时，
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

性的临时安排。 但是，这种临时安排是否包括

设立公海保护区等措施，需要对上述规定作出

进一步的解释，而全球模式显然更有利于对《公
约》的上述规定作出权威而统一的解释。

在《公约》的实施方面，全球模式有利于《公
约》的全面实施。 首先，区域组织是根据区域协

定所设立的，其首要职能在于促进区域协定的

实施。 因此，区域组织在履行审查和监督缔约

方遵约职能时，是以区域协定为判断标准的而

非《公约》。 其次，即便区域协定的内容是以符

合《公约》的目的与宗旨方式制定的，但当区域

组织怠于行使职能时，区域模式可能缺少对区

域组织进行适当干预的机制，使得《公约》仍然

得不到很好的实施。 例如，尽管《鱼类种群协

定》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条约都规定了生态系

统方法和预防方法，但实际上几乎没有证据表

明大多数区域组织正在有效地实施这些基本环

境准则。② 最后，区域组织在对缔约方进行能力

建设时，仍然是以促进缔约方更好地履行区域

协定为目的的，并且其可能不具备针对公海保

护区这一划区管理工具对缔约方进行能力建设

的能力。
尽管通过国家自我遵守和自我约束仍然是

国际法实施的主要方法，并且“绝大多数国家，
在绝大多数时间，都遵守绝大多数国际法原则

和它们绝大多数的国际法义务”③，但在包括海

洋环境治理在内的国际环境法领域，国际法的

实施除了依赖于主权国家外， 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或缔约方会议（ＭＯＰ）作为一个全权机构

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全球环境一直处

于变化之中，而当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随着

人类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而有所不

同，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更具灵活性和及时性

的制度安排，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类

活动的管理。 纵观现有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环境

协定，自 １９７３ 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首次提出“缔约方大会”这一表述并规

定相应完整的管理模式以来，其后的较多环境

协定都采用了 ＣＯＰ 或 ＭＯＰ 的管理模式。 ＣＯＰ
不仅享有设立公海保护区的最终决定权，还可

以通过收集缔约方遵约的信息、审查和处理违

反条约的行为、调整缔约方的承诺以及帮助缔

约方进行能力建设等方式，发挥促进条约全面

实施的作用。
３．４　 全球模式更容易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法以约

束非缔约方

　 　 公海保护区的建立并不能自动实现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的功能以及养护生物多样性的目

的，其还必须依赖于有效的管理。④ 国外有学者

总结出海洋保护区的五项缺陷，其中就包括不

适当地计划和管理海洋保护区。⑤ 若公海保护

区的管理措施不能得到很好的遵守，那么公海

保护区的建立只会产生一种已经对海洋生物多

样性实施了保护的假象，最终沦为“纸面上的保

护区。”如何使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措施能够得到

大多数国家的普遍遵守显得尤为关键。 在条约

机制下，缔约方数量越多，则公海保护区的管理

措施越能得到普遍的遵守。 但在条约的缔约方

之外，需要借助不成文的习惯国际法来弥补条

约机制所留下的空缺。 《公约》生效后，大量海

洋领域的习惯国际法被纳入其中，使得这些规

则兼具条约法与习惯国际法的法律效力。 与此

同时，《公约》的一些新的规定也因为得到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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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方银霞、尹洁、唐勇、李金蓉：“全球外大陆架划界进展与

形势分析”，《中国海洋法学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 页。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ｅｅｓｔｏｎｅ， “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Ｕｎｂｏｕｎｄ， Ｖｏｌ．１１２， Ｎｏ．２６， ２０１８， ｐ．１３３．

Ｌｏｕｉｓ Ｈｅｎｋｉｎ， Ｈｏｗ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ｈａｖ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ｐ．４７．

张晓：“国际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新视角：海洋保护区空间

规划的功效”，《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９２ 页。
Ｔｕｎｄｉ Ａｇａｒｄｙ，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Ｎｏｔａｒｂａｒｔｏｌｏ ｄｉ Ｓｃｉａｒ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ｐ：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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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国家的遵守而逐渐具有习惯国际法的效力。
例如，《公约》将领海宽度规定为从领海基线量

起不超过 １２ 海里，逐步改变了以往 ３ 海里领海

宽度的习惯国际法，而逐渐形成了新的习惯国

际法。 当前，除极少数坚持领海宽度超过 １２ 海

里的一贯反对国家外，１２ 海里领海宽度已经成

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并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

遵守。 又如，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大陆架制度也

都是通过《公约》的规定而被普遍接受为习惯国

际法制度的。 可见，条约实际上具有生成新的

习惯国际法的作用。 此种观点也已经被国际法

院所认可。 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
“条约规定虽然就其起源来说只是协定或契约

性的，随后融入一般的国际法体系并且基于法

律确信而被接受，由此甚至对于非缔约方也具

有拘束力，这在法律上是可以接受的。”①虽然公

海保护区的区域模式与全球模式的法律基础同

为条约，但关键不同在于区域模式是以缔约方

数量较少的区域性条约为基础的。 全球模式因

此在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法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理由如下。
首先，“国家实践”是习惯国际法不可或缺

的要件。 国家实践通常需要满足时间、数量及

同一性的要求。 时间是指国家遵守公海保护区

管理措施的行为转变为习惯国际法是需要一定

时间的，尽管时间的长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在全球模式下，公海保护区在经过复杂的程序

设立后即应具有相对较长的期限，其管理措施

的修改也须再次经过全体缔约方的审议，因此

除非发生重大的情势变化，缔约方遵守管理措

施的实践将一直持续下去，从而有利于满足形

成新习惯国际法的时间要素。 就数量要素而

言，作为区域模式基础的区域协定，其处理事项

的区域性、专门性以及周边国家所具有的共同

利益导致其缔约方数量不及全球性的国际协

定。 从当前设立公海保护区的区域协定的缔约

方数量来看，《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仅有

１６ 个缔约方，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也仅有 ３６ 个缔约方，其中有权决定设立公海保

护区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成员方

仅为 ２５ 个。 反观全球模式，其可以吸纳数量更

多的国家参与其中，使管理措施能够得到绝大

多数国家的普遍遵守，为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法

提供国家数量方面的基础。 就同一性要素而

言，缔约方遵守公海保护区管理措施的实践还

应当是反复一致的。 这种反复一致的国家实践

离不开法律约束力的保障，而区域模式下有些

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措施可能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无法保证国家反复一致的遵守管理措施。
例如，《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委员会

的管理措施通常采用建议（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的
形式，而根据《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
第 １３ 条第 ５ 项的规定，这种建议是没有约束力

的。 全球模式是由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

书直接确立的，其更能促进缔约方反复一致的

遵守管理措施。 所以，全球模式更有利于促进

形成新习惯国际法所必备的 “通例” 的物质

基础。
其次，形成一项新的习惯国际法还要具备

“法律确信”要件。 在全球模式下，管理措施直

接为缔约方创设国际法义务，并约束其在公海

保护区的活动，因而更容易为国家实践提供一

种普遍的法律效力，增强包括非缔约方在内的

各国出于法律义务的原因而遵守公海保护区管

理措施的法律确信。 因为对非缔约方来说，一
旦决定遵守公海保护区的这些管理措施，其将

不会认为是出于道德或其他原因而遵守。 另一

方面，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模式是缔约国通过条

约的形式正式确立的，而条约集中体现了国家

意志，因此这个过程本身就在表达一种法律确

信。 并且全球模式的管理措施此后更有可能被

吸收成为双边协定、区域协定甚至是国内法的

内容，从而加强这种法律确信。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全球模式不论是从

国家实践还是法律确信方面来看，都更有利于

一项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最终也更有利于实现

公海保护区养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目的。

３１

① Ｓｅ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Ｇｅｒｍａ⁃
ｎｙ ／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 ｐ．４４， ｐａｒａ．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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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在当前的 ＢＢＮＪ 谈判中，欧盟、７７ 国集团、
非洲集团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赞成采用全球

模式，而中国也支持采用全球模式并主张 ＢＢＮＪ
国际文书在不影响现有区域性、部门性机构的

职权和运作的情况下，可设立缔约方大会作为

最高决策机构，并设立理事会作为执行机构、秘
书处作为常设机构。① 不难预见，ＢＢＮＪ 谈判最

终可能会达成一个采用全球管理模式的公海保

护区制度。 正如联大 ＢＢＮＪ 国际文书谈判政府

间会议主席瑞娜·李所指出的那样：“各方聚焦

点应从泛泛而谈的各议题转向具体的机制和细

节。”②因此，中国可以先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提

早谋划全球模式的具体机制与细节问题。
第一，中国应当提出一个将现有制度或安排

妥善纳入全球模式的方案。 尽管全球模式不会

损害现有制度或安排，但在如何实现全球模式与

现有制度或安排的有机协调与融合则应当成为

各方关注的重点。 中国可以从理顺全球模式与

现有制度或安排之间关系的角度入手，将现有制

度或安排妥善纳入全球模式。 ＩＬＢＩ 对现有制度

或安排具有明显的包容性，这是因为不论是勘探

开发海底矿产资源还是捕捞鱼类，都不可避免的

会影响到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而落入 ＩＬＢＩ 的调整

范围。 此种包容性在一定程度决定了 ＩＬＢＩ 与现

有制度或安排的关系，不应该是相互割裂与独立

的，而是应形成一种融合互补的关系。 所以，全
球模式下的缔约方大会在设立公海保护区时，应
当对现有制度或安排在该区域内所采取的养护

管理措施进行综合的审议与评估，若认为现有养

护措施符合拟设立的公海保护区标准的，可以予

以承认。 而对那些不能满足公海保护区养护标

准的措施，缔约方大会可以建议主管国际组织采

取更严格的养护措施。 最后，当主管国际组织不

能及时采取养护措施时，缔约方大会有权直接以

通过决定的方式采取相应的养护措施，并对

ＩＬＢＩ 的全体缔约方产生约束力。 此外，对于已

经根据区域协定所设立的公海保护区，全球模

式在尊重其地位的前提下，也应当将其纳入全

球性公海保护区系统并根据 ＩＬＢＩ 所规定的审查

程序对其进行定期评估。
第二，中国应当推动达成一个兼顾公平和效

率的表决程序。 在公海保护区设立的过程中，一
个公平的表决程序应当赋予所有缔约方平等的

表决权，即每个缔约方在同一表决事项上仅有一

次投票的机会。 其次，鉴于公海应当由国际社会

进行共同管理，因此设立公海保护区的决定也应

当由全体缔约方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作出，而不

能仅由少数缔约方或少数缔约方组成的委员会

主导。 再次，设立公海保护区的决定原则上应当

以全体缔约方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只要在进行

表决时不存在正式提出的反对意见，则表决事项

即视为通过。 协商一致是晚近逐渐发展而来的

一种表决规则，它弥补了投票表决制度的弊端，
更加尊重少数意见和更容易达成共识。 正如美

国学者指出的：“当代国际决策的关键问题在

于，国际体系会员国的扩展所导致的权力与多

数表决制的分离，由大国组成的少数群体的被

疏远，将导致多数表决制在（国际）立法决策方

面逐渐失效。 在一个高度分裂的国际体系中，
需要一种技巧来确保对决策的广泛支持。 正是

基于此，协商一致才产生吸引力。”③最后，在全

体缔约方不能达成协商一致时，可以借鉴《生物

多样性公约议事规则》第 ４０ 条第 １ 项：“缔约方

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就所有实质性问

题达成协议。 如果已尽一切努力达成协商一致

但未达成协议，作为最后手段，该决定应由出席

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
规定，采取多数缔约方同意即可通过的表决规

则。 表决程序兼采协商一致和多数投票，可以

避免公海保护区的决策陷入僵局，在确保公平

性的基础上提高决策效率。

４１

①

②
③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

利用国际研讨会专家观点集萃”，中国海洋在线，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ｃｅａｎｏｌ．ｃｏｍ ／ ｇｕｏｊｉ ／ ２０１８１０ ／ ２４ ／ ｃ８１９８０．ｈｔｍｌ。

同①。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ｂｙ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７５， Ｎｏ．２， １９８１， 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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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应当推动制定一个合理的遵约

机制。 为了确保全球模式所设立的公海保护

区得到各国的遵守，避免沦为“纸面上的保护

区”，必须规定相应的遵约机制。 遵约机制是

针对环境问题的特点，在多边环境协定框架

内，通过缔约方之间及缔约方与条约内设机构

之间的合作，加强缔约方履约能力，以促进遵

约，并处理不遵约的一种新型的避免争端的履

约保障程序和机制。① 从遵约机制的实施主体

来看，ＩＬＢＩ 应设立理事会负责对缔约方的遵约

情况进行审查，设立缔约方大会作为最高权力

机构，负责审议理事会所提交的建议和结论，
并有权对缔约方不遵约的情势作出决定。 此

外，还应当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负责国

家遵约报告等信息的接收和交流，为缔约方大

会和理事会履行职能提供协助。 从遵约机制

的启动程序来看，可以规定由他国启动、本国

启动和秘书处或专家机构启动三种方式。 对

于他国启动，应当规定任何缔约方在发现其他

缔约方不遵约时，便可启动该程序，而没必要

将他国限定在那些受到其他缔约方不遵约行

为影响的国家。 但是为了防止缔约方滥用遵

约机制，还应当对他方启动规定一定的限制性

条件，例如借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所
规定的事先告知与协商程序，只有当缔约方与

不遵约方协商不成后才可以正式启动程序。
从遵约机制所采取的措施来看，鉴于公海保护

区的目的在于对公海自由进行合理限制而不

能超过必要限度，相应的遵约机制也应当采取

以预防海洋生物多样性破坏和促进缔约方遵

约为主的软性方法，而不适合采取强制性的惩

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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